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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创世纪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相关事项 

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尊敬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广东创世纪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广东创世纪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512号）（以下简称“关注函”），上海

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广东创世纪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

计划（草案）》”）出具财务顾问意见之财务顾问，对关注函所涉及问题说明如下： 

1、你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深圳创世纪 2020年前三季度已实现

营业收入 21.88 亿元，其中第一至第三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3.77 亿元、8.72

亿元和 9.39亿元。根据考核指标测算，2020年第四季度仅需实现 6.12亿元即可

完成业绩考核，显著低于第二、第三季度已实现的营业收入。 

（1）结合深圳创世纪的收入确认政策、主要产品的生产发货和收入确认周

期、生产线后续排期安排，以及主要客户订单签署、预计发货、确认收入情况

及对应时间节点等，详细说明你公司 11 月 18 日披露激励计划时，深圳创世纪

2020 年营业收入是否已经基本确定，以及将其作为第一个归属期的考核要求是

否客观公正、清晰透明，是否有利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 

（2）结合深圳创世纪生产经营情况、历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比情况，以

及行业周期性发展特征、同行业可比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比情况等，详细

说明深圳创世纪 2020年第四季度需实现营业收入目标显著低于第二、第三季度

已实现营业收入的合理性，是否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否有助于促进公司竞争

力的提升。 

（3）结合上述答复进一步充分论证相关业绩考核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

性，以及是否存在刻意降低业绩考核指标向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高管等人

员输送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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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内容： 

（1）核实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2020】第 512号关注函的回

复》（以下简称“关注函回复”）的书面文稿相关内容。 

（2）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创

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5号—股权激励》（以下简称“《指南第 5号》”）核

查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公司选取营业收入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指标合法、合规。除了公司

层面业绩考核，公司还设置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对考核期内激励对象的工作表现

作出较为准确、全面的综合评价。根据激励对象前一年度绩效考评结果，确定激

励对象个人是否达到归属条件及实际可归属的比例，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规定。 

（3）参与本次激励计划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资料。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战略规划的制定者和重大事项的决策者，对深圳创世纪未来

经营管理和持续稳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

法、合理。 

（4）深圳创世纪 2020年 1至 10月的合并财务报表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相关材料，深圳创世纪 2020年 1至 10月的合并财务报表营业

收入为 23.46亿元。 

（5）深圳创世纪及高端智能装备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历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

占全年营业总收入情况。 

公司简称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深圳创世纪 33.65% 23.19% 33.48% 
宇环数控 20.43% 16.99% 43.36% 
华东数控 21.16% 27.43% 31.28% 
海天精工 27.96% 20.69% 29.38% 
亚威股份 33.47% 25.59% 23.14% 
*ST沈机 24.71% 16.15% 5.84% 
华辰装备 - 28.57% 21.29% 
国盛智科 - - 25.26% 

深圳创世纪和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各年度的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比波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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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较大，深圳创世纪第四季度业绩尚存在不确定性。 

（6）深圳创世纪高端智能装备产品的销售收入确认方式。 

深圳创世纪收入确认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与关注函回复内容相

符。 

（7）深圳创世纪在手未交付/未完成的高端智能装备业务订单情况。 

深圳创世纪在手未交付/未完成的高端智能装备业务订单情况与关注函回复

内容相符。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后认为：根据深圳创世纪高端智能装备产品的销售收

入确认方式、未交付/未完成的高端智能装备业务订单情况等，深圳创世纪 2020

年营业收入尚存在不确定性，作为第一个归属期的考核目标客观、公正。公司

考核深圳创世纪 2020年营业收入符合《管理办法》、《指南第 5号》规定，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助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不存在变相向激励对象输送

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激励计划共设置三个限制性股票归属期，各期归属比例为 40%、30%

和 30%，分别对应深圳创世纪 2020年、2021年和 2022年营业收入考核指标。 

（1）详细说明在临近 2020年底的情况下，仍然对以深圳创世纪 2020年营

业收入作为考核指标的第一个归属期给予 40%归属比例且显著高于后续两个归

属期归属比例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有助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 

（2）结合上述答复进一步充分论证相关归属比例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

以及是否存在调整归属比例向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高管等人员输送利益的

情形。 

核查内容： 

（1）参与本次激励计划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资料。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战略规划的制定者和重大事项的决策者，对深圳创世纪未来

经营管理和持续稳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

法、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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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人力资源相关考核制度。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人力资源考核机制，能够根据《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激励对象实施有效考核。除了公司层面业绩考

核，公司还设置个人层面业绩考核，对考核期内激励对象的工作表现作出较为准

确、全面的综合评价。根据激励对象前一年度绩效考评结果，确定激励对象个人

是否达到归属条件及实际可归属的比例，从而能够保障公司激励计划的约束性和

实施效果。 

（3）根据《管理办法》、《指南第 5号》核查公司归属比例设置。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设置归属比例均未超过 50%，符合相关法规规定。激励计

划第一批次授予权益的对应考核期是 2020年，公司基于 2020年业绩目标的重要

程度确定相应归属比例，可以更好地调动激励对象的积极性，对公司未来业绩目

标的实现产生正向作用并从而推动公司战略发展，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

和激励对象利益结合在一起。本次激励计划各归属期比例设置具有合理性和科学

性，有利于稳定核心管理团队，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后认为：公司归属比例设置符合《管理办法》、《指南

第 5 号》规定，归属比例设置具有科学性、合理性，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不存在变相向激励对象利益输送的情形，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本页无正文，仅为《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创世纪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月日 


